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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 On Enterprise Limited
晉安實業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92）

股東提名人選參選本公司董事（「董事」）之程序

晉安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採納一套正式、深思熟慮及具透明度的股東提名人選參選董

事程序。以下程序乃按照本公司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開曼群島公司法及適用

法例法規：

‧ 如個別股東（該股東被確定可以出席就處理委任或選舉董事而召開的股東大會並於會上

表決）擬提議推選個別人士於該大會上選舉為董事，彼須將有關書面通知送交本公司總

部，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 17樓，註明公司秘書收。

‧ 為確保本公司就提議推選董事知會全體股東，書面通知須列明 (i)該股東擬提議推選個

別人士選舉為董事的意向，及 (ii)提供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 13.51(2)條所規定該名獲提名候選人個人資料以供本公司發佈，以及相關個人

資料須由該名作出提議推選的股東簽署並列明該名獲提議推選的候選人願意參選為董

事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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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股東遞交上述通知的期限為七天，該七天期限由為選舉董事而召開股東大會的通告

寄發日期翌日起計，直至上述股東大會通告寄發後第七天為止。

‧ 若於股東大會通告刊發後收到股東遞交上述通知，則本公司須於股東大會舉行前，根

據上市規則第 13.51(2)條的規定就披露有關獲提議推選董事候選人個人資料，刊發公

告或補充通函。

股東對上述程序如有疑問，可致函公司秘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行港灣

中心 17樓。


